
苏州工业园区科技领军人才申办流程 

 

 

一、 申请条件 

申请人须带技术、带资金到园区发展，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 

1、创业项目团队带头人是某一学科或技术领域内的学术或技术带头人，拥

有位于国际前沿、市场开发前景广阔、高技术含量的科研成果； 

2、创业项目在国内外拥有独立有效的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，技术水平达到

国际先进，产品能够填补国内空白、具有市场潜力并可进行产业化生产；  

3、创业项目能引领园区信息技术、软件、生物、医药、新材料、光机电、

新能源、技术先进型服务外包等产业的发展。 

二、 扶持政策 

1、项目启动资金：一次性资助 100万元左右人民币的领军人才项目创业启

动资金。 

2、风险创业投资：根据领军人才项目投资需求，经论证审批后，中新苏州

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公司给予 500万元左右人民币的风险投资。 

3、跟进风险投资：为支持风险创投的投资活动，加大领军人才项目的创投

扶持力度，专门安排资金用于跟进或引导风险投资，对于获得创业投资企业投资

的园区领军人才项目提供实际投资额 30%左右的股权投资，以分担创业投资企业

的投资风险。  

4、项目贷款担保：园区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为领军人才项目提供流动资金贷

款等各种筹资方式的担保。 

5、统贷平台支持：园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统贷平台为领军人才项目提供 100

万元左右的人民币两年期左右的贷款支持。 

6、项目资助配套：园区科技部门协助企业争取部、省、市各条线项目资助，

并给予获得各级资助的领军人才项目相应资金配套。 

7、研发用房补贴：提供 100平方米左右的领军人才项目启动场所，三年内

免收租金。 

8、租用住房补贴：提供领军人才 100平方米左右公寓住房，三年内免收租



金。 

9、购买住房补贴：在园区购买自用住宅的，提供领军人才 100万元左右人

民币购房补贴。 

10、家属子女安置：领军人才项目的关键岗位人才，其配偶、子女户口可随

迁至园区，子女入学可以享受园区居民待遇。 

三、 申报及受理 

1、科技局每年 12月开始接受申报材料，截止时间以通知为准（一般为次年

3月中旬）。 

2、组织业内专家进行材料评审。 

3、通过材料评审的项目进入专家面试。 

4、专家面试通过的项目进入领导面试。 

5、领导面试通过的项目，再与中新创投或原点创投进行股比谈判。 

6、对外公布领军人才名单。 

 


